
農業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1月18日
農漁字第1131522074A號

主　　旨：預告修正「白帶魚出口應遵行事項」第二點、第四點及第三點附件一、第六點

附件二。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農業部。

二、修正依據：漁業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九款。

三、「白帶魚出口應遵行事項」第二點、第四點及第三點附件一、第六點附件

二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

https://www.moa.gov.tw）及本部漁業署漁業資訊服務網（網址：

https://www.fa.gov.tw）「漁業法令」之「法規命令草案預告」專區。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60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農業部漁業署（沿近海漁業組）。

（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100號6樓。

（三）電話：02-23835817。

（四）傳真：02-23327536。

（五）電子郵件：sihhua@ms1.fa.gov.tw。

代理部長　陳駿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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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帶魚出口應遵行事項第二點、第四點及第三點
附件一、第六點附件二修正草案總說明 

    白帶魚出口應遵行事項於一百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訂定發布，並自

一百十一年六月一日生效，迄今未修正。 

    考量定置網亦可捕獲白帶魚，相關業者得以申請出口，並配合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於一百十二年八月一日分別改制

為農業部、農業部漁業署，爰擬具「白帶魚出口應遵行事項」第二點、第

四點及第三點附件一、第六點附件二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 因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改制為「農

業部」、「農業部漁業署」，爰修正機關名稱 。（修正規定第二點、第四

點及第三點附件一、第六點附件二） 

二、 新增業者得以定置網所捕獲之白帶魚申請出口之規定。(修正規定第

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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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帶魚出口應遵行事項第二點、第四點修正草案
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本事項所定白帶魚出口

之核准、文件之補發或

換發等業務，中央主管

機關得委任農業部漁

業署辦理。 

二、本事項所定白帶魚出口

之核准、文件之補發或

換發等業務，中央主管

機關得委任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漁業署辦理。  

因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

業署於一百十二年八月一

日改制為農業部漁業署，爰

修正機關名稱。 

四、前點第一項經核准之出

口業者，於核准期間出

口白帶魚貨品，應於

「農業部簽審通關共

同作業平台」（以下簡

稱簽審通關平台，網址 

https://permit.moa.gov.t

w/）提出申請，並依下

列規定上傳文件，經核

准後始得輸出： 

(一 )輸出國產白帶魚

者，應於各批貨品

出口前上傳下列文

件。但未及於出口

前上傳者，最遲應

於核准出口期間屆

滿前完成上傳： 

1.各漁船各航次卸

魚聲明書。但以定

置網捕獲者，應上

傳各漁場於定置

網漁業查報系統

填報之定置網作

業紀錄。 

2. 漁業人與出口業

者間相關交易流

程及證明資料，該

資料須具有可追

溯性。 

(二)輸出他國進口之白

四、前點第一項經核准之出

口業者，於核准期間出

口白帶魚貨品，應於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

台」（以下簡稱簽審通

關 平 台 ， 網 址 

https://permit.coa.gov.t

w/）提出申請，並依下

列規定上傳文件，經核

准後始得輸出： 

(一)輸出本國籍漁船捕

獲之白帶魚者，應

於各批貨品出口前

上傳下列文件。但

未及於出口前上傳

者，最遲應於核准

出口期間屆滿前完

成上傳： 

1. 各漁船各航次卸

魚聲明書。 

2. 漁業人與出口業

者間相關交易流

程及證明資料，該

資料須具有可追

溯性。 

(二)輸出他國進口之白

帶魚者，應於各批

貨品出口前上傳白

帶魚貨品之進口證

一、因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於一百十二年八月一

日改制為農業部，爰修

正序文所列機關名稱

及網址。 

二、考量定置網亦可捕獲白

帶魚，爰修正第一款序

文文字，並修正第一

目，增訂但書規定，明

定以定置網捕撈白帶

魚者，其申請出口須檢

附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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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魚者，應於各批

貨品出口前上傳

白帶魚貨品之進

口證明文件（請加

蓋公司印章及負

責人印章）。 

明文件（請加蓋公

司印章及負責人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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